
社会学研究 1 9 95 年第 3
’

期

乡镇企业职工工伤保险的调查与思考

“
乡镇企业职工工伤保险研究

”
课题组

本文系作者在广东
、

上海
、

湖北三 省调查 乡镇企业实施工伤保险制度情况的报

祝本文在对我国乡镇企业实施工伤保险制度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的基础上
,

就乡镇

企业是否建立 工伤社会保险制度及其待遇标准
、

因工伤亡划分标准
、

工伤补偿原则
、

基金筹集原则等若干政策问题进行 了探讨
。

针对现行工伤保险制度在乡镇企业 中实

施 的难点
,

提 出了在乡镇企业实施工伤社会保险制度工 作的具体建议与相应措施
。

一
、

我国乡镇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基本状况分析

(一 ) 乡镇企业工伤事故发生率高

近 10 年来
,

我国乡镇企业得到迅速发展
,

据 1 99 2 年底统计
,

全国乡镇企业共有 2 0 7 9
.

2 万

个
,

其中乡 (镇 )办企业 3 9 万个
,

村 (村民小组 )办企业 1 13 万个
,

联卢七合作
、

合伙 ) 办企业 9o 万

个
,

户 (个体
、

私营 )办企业 1 8 37 万个
,

分别占乡镇企业总数的 1一 9%
、

5
.

4写
、

4
.

3纬和 88
.

4%
,

全国乡镇企业职工人数已超过 1 亿人
。

① 但由于乡镇企业普遍起点低
,

人员素质差
,

安全制度

尚没建立健全
,

且 88
.

4%的乡镇企业为户办
,

管理水平低下
,

工伤事故发生率高
,

职业危害严

重
。

据劳动部公布的 1 9 92 年职工伤亡统计数字表明
, 1 9 9 2 年全国乡镇企业工伤死亡 7 1 5 2 人

,

千人死亡率为 。
.

0 68
,

乡镇企业伤亡人数呈上升趋势
。

② 又据卫生部和农业部对全国 15 个省
、

沁 个县的部分乡镇工业调查
,

有 80 %以上的厂矿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危害
。

生产环境中矽尘
、

漠尘
、

石棉尘
、

铅
、

苯
、

铬
、

汞
、

噪声等 8 种有害因素浓度 (强度 )超标率平均为
.

63 %
,

其中危害严

戴的矽尘浓度超标率高达 93 %
,

而且近 j 4%的工人就在这样有害因素环境中作业
。

以上 8 种

布害因素引起职业病检出率为 4
.

4%
,

观察对象检出率为 n
.

4%
。

③ 在乡镇企业较为发达的沿

海省份
,

乡镇企业的工伤事故则更为严重
。

在对广东省乡镇企业参加工伤保险情况的调查中
,

根据广东省统计年报
,

乡镇企业管理局
、

安全生产委员会提供的资料整理表明
, 1 9 90 年至 1 9 9 2

年乡镇企业工伤死亡人数分别为 3 88 人
、

4 59 人和 5 51 人
,

千人死亡率分别为 。
.

0 59
、

。
.

0 65 和

0
.

07 。 ,

两者都呈明显上升趋势
。

而且每年乡镇企业的工伤死亡人数都接近或超过国有企业和

大集体企业伤亡人数之和 (见表 l)
。

重大恶性事故频繁发生
,

在 1 9 9 2 年 8 月 17 一 31 日仅半个

月时间
,

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沿海经济区连续发生 6 起重大伤亡事故
,

死亡 69 人
,

重伤 27 人
,

发

生这些恶性事故的企业大部分是乡镇企业
。

以上资料表明
,

我国乡镇企业在经济获得较大增长

① 参阅《乡镇企业产权界定应揭开面纱》 , 《中国乡镇企业报 》 1 99 3 年 8 月 18 日
.

雪 参阅 《 19 邪年职工伤亡事故公布少通劳动保护边1旦-93 年第 4
抵

③ 参阅 《乡俄企业是今后卫生工作的重点 》 , 《劳动保护 》 199 2 年第 2 期
。



的同时
,

工伤事故的发生也较为严重
,

这一现象是不容忽视的
。

表 1
’

广东省企业职工伤亡人数年报表 (人 )

年年 度度 国有企业业 大集体企业业 县以下企业业

死死死亡亡 重伤伤 死亡亡 重伤伤 死死 重伤伤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

111 9 8 8年年 1 6 333 2 7 111 6 444 9666 3 2 555 8 999

111 98 9 年年 21 777 2 5 777 9 999 8999 3 0 666 1 3 333

111 9 9 0 年
··

2 1 111
、

27 888 5 222 8 444 38 888
`̀

111111111111111 5 222

111 9 9 1 年年 2 0 666 2 3 777 8 lll 8 000 4 5 999 2 1 888

’’

1 9 9公年年 2 3 444 2 6 2少少 1 0 111 1 2333 5 5 111 1 4 999

注
:

县以上企业含国有企业和大集体企业
,县 以下企业主要为乡镇企业

,

其中包括乡 (镇 )办企业
、

村办企业
、

联营企业

和个体户
。

’

(二 ) 乡镇企业职工现行工伤保险制度实施状况

我国现行的工伤保险制度基本沿用 40 年前的老制度
,

即 1 9 5 1 年我国政务院颁布的包括

工铁净E亡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 》
。

《条例 》中工伤保险制度实施规定的范围很

广
,

但实际上 《条例 》的实施演变成为单一的全民企业保险
。

集体企业仅是参照执行
,

私营企业
、

乡镇企业
、

城乡个体户等其工伤保险更是有章不循
,

或有的无
,

有的高
、

有的低
,

随意性大
。

尤其

是乡镇企业隶属关系复杂
、

安全管理比较混乱
。

在广东
、

湖北两省调查中发现
,

乡镇企业在处理

其工伤事故时
,

极少参照《劳动保险条例 》执行
,

大多为本企业自定
, “

大闹大解决
,

小闹小解决
”

, .

现象较之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更为严重
。

其中丧葬抚恤费最高的为 2 0 5 2 8 元
,

最低的为 5 98 5

元
,

一般水平在 6 0 0 0 元至 1 50 叩 元之间 ;补助费有高达 8 4 3 8 元的
,

也有的没有补助费
,

没有统

一的给付标准
。

乡镇企业的经济类型繁多
,

既有由乡
、

镇 (区 )
、

村农民集体兴办的企业
,

也有外商投资企

业
、 “

三来一补
”

企业
、

股份制企业
、

联营企业
、

个体及私营企业等
。

其行业十分复杂
,

几乎覆盖国

民经济所有的企业
,

职业伤害风险有大有小
一 。

企业主和职工的文化素质一般较低
,

由于以往没

有执行工伤保险制度的经历
,

不了解工伤保险的政策
、

法规
。

企业主一心只想多盈利二多赚钱
,

认为参加工伤保险要缴钱
、

吃亏
,

不参加保险
、

不执行工伤保险制度你奈何不了我
,

出了事就自

行处理
。

因此
,

在乡镇企业中开展工伤保险工作并普遍卖施
,

使其有法可依
,

按条例规定执行
,

月邦且力和难度要比在国有企业和县以上大集体企业要大
。

(三 ) 乡镇企业建立工伤保险制度的可行性
, -

乡镇企业事故频发
,

处理无章可循或有章不循
,

给乡镇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

为

此
,

应尽快在乡镇企业建立工伤保险制度
,

以推动乡镇企业进一步的发展
。

首先
,

乡镇企业处于

蓬勃发展的势头
,

经济状况良好
,

对统筹保险基金有一定的承受能力
。

根据对广东省乡镇企业

参加工伤保险情况和意愿调查表 明
,

乡镇企业对缴纳
,

工资总额 1%左右的工伤保险费一般是

可以承受的
。

其二
,

在乡镇企业建立工伤保险制度符合工知保险制度改革的 目标
。

中共中央宣

传部
、

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关于《企业劳动
、

工资
、

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宣传提纲 》中提出
:

为保障

所有职工都平等地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

工伤保险要逐步扩天实施范围
,

覆盖各类企业的各类职

工
。

因此
,

工伤保险实施范围从城镇扩大到乡镇
,

从国有企业
、

大集体企业扩大到乡镇企业
、

私

营企业
,

符合国家整个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方向和要求
。

其三
,

工伤保险制度逐步扩大到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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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

已在广东省先行
。

广东省于 1 9 9 2 年 1 月颁布了《广东省企业职工社会工伤保险规定 》 ,

将

全省境内所有企业和实行企业管理的事业单位
、

城镇个体工商户及其所属全部职工都包括在

统一的保险制度户
。

截止到 1 9 9 2年 9 月底
,

广东省乡镇企业参加工伤保险的单位有 8 2 61 个
,

人数为 7 4 5 6 6 3 人
,

分别约占全省参加工伤保险单位总数和总人数的 24 %和 27 %
。

总之
,

乡镇

企业的经济发展
、

国家的方针政策
、

试点成功的乡镇企业等为在乡镇企业建立和实施工伤保险

制度提供了可行性
。

二
、

乡镇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若干政策问题

乡镇企业的兴起是我国农村改革的重大成果
,

亦是我国 8 亿农民的伟大创举
。

乡镇企业不

同于国有企业
,

、

没有
“

铁饭碗
” ,

也没有纳入国家计划
,

必须按价值规律办事
,

按市场需求生产
。

乡镇企业职土主要来自农民
,

有工做是职工
,

无工做是农民
,

户籍在农村
。

这些决定了乡镇企业

独有的特点
。

如何在乡镇企业实施工伤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险改革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

(一 )应建宾统一 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制度

近年来乡镇企业有了很大发展
,

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职工人数比较稳定
,

经济效益逐年提

高
,

职工有比较固定的土资收入作为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
,

这给乡镇企业执行国有企业统一的

工伤保险制度创造了条件
。

建立统一的工伤保险制度
,

将工伤保险实施范围扩大到乡镇企业
,

有利于安拿生产
。

最近国务院确定
,

由劳动部负责全国安全生产工作
,

对安全行使国家监察职

权
。

工伤保险由劳动部门所属的社会保险机构负责管理
,

可将劳动安全卫生工作与工伤保险有

机地联系起来
,

使事故前的预防工作与事故后的经济补偿得以互相促进
。

乡镇企业执行统一的

工伤保险制度
,

有利于精简机构和减轻企业负担
。

工伤保险实施范围扩大到 乡镇企业
,

只须在

现有的社会保险机构的基础上扩充业务
,

这样可减少机构设置
,

降低管理费用
,

提高效能
,

根据

大数法则
,

`

实施范围越广
,

资金调剂的范围越大
,

基金的保障能力越强
,

可以使各企业负担的保

险费接近总体负担水平
,

从而减轻企业缴纳保险费的负担
。

(二 )应执行统一饰工伤保险待遇标准

乡镇企业职工与国有
、

城镇集体企业职工是否应执行同一工伤保险待遇标准
。

对这一问题

的研究
,

我们走访了广东
、

上海
、

湖北等省
、

市乡镇企业的管理人员和职工 1 89 人次
,

并召开小

型座谈会
,

其中绝大多数人认为乡镇企业职工与国有
、

我镇集体企业职工应执行同一工伤保险

待遇标准
。

若按所有制不同
、

用工形式不同而实行法定工伤待遇标准有区别的制度执行
,

就会

在城镇
、

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
、

职工与职工之间产生差别
、

攀比和矛盾
,

对职工的合理流动和多

种经济形式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

也不利于工伤保险的社会化管理
。

从世界各国的工伤保险

制度实施情况分析
,

其工伤待遇的支付主要根据是是否符合工伤所限定的范围和伤亡情况与

规定的伤残鉴定标准
,

所有受保单位和受保人都实行同一待遇标准
,

这体现 了社会保险的平等

原则
。

乡镇企业职工与国有企业
、

城镇大集体企业职土应执行同一工伤保险待遇标准
,

这也正

是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完善的一个方面
。

(三 ) 因工伤亡药划分标准

工伤保险中的
“

工伤
”

了词
,

是国际劳工组织使用的术语
。

在工伤保险制度建立初期
,

工伤

仅指工作中意外事故造成的伤害
,

后来才把由于职业性质造成的职业病也包括进来
。

我国现行

的工伤保险制度
,

即《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 》从三个方面对因工伤亡的范围作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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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定
:

①执行日常工作以及执行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临时指定或伺意的蓝作 ,②从事与企业有

利的上作
`

;

③从事贫明创造或技术改进上作治以后
,

根据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间题
,

全国总

工会
、

劳动人事部等部门又作了一些比照因工处理事故的规定
。 、

其中包括参力口单位组织的游泳

吮赛
、

加班工作二出国援夕卜
、

乘坐单位汽车等而造成伤亡的
,

都可以比照工伤处理
。 ;

` 一 ’

一
一

在调查中发现作为因工伤亡处理的事件远远超过上述落围
一

,

何时
、

有些事故
:

因无标准认

定
,

引起劳资双方纠纷
,

工人列益受到损害
。

诸如
:

①工作时间在本单位生产工作区域内遭受非

本人所能抗拒的意外灾害
; ②在紧急情况下

,

未经本单位领导指定而从事对本单位有益的工

作
;③从事抢险救灾

,

维护社会治安
,

保护画家和人民制益
,④

,

因
,

工出差或外勤期间或工作调动

途中发生非本人责任的意外事故
; ⑤在生产或工作中摔然发病等其他伤亡情况也应纳入工伤

保险的范围
。 ~

、

一
_

、
- ·

- 一

一
,

一
「、

一

户
一

共
一

”
、 - 「 一

亡

〔四 ) 工伤补偿原则
一

州 一 - 一
-

.

- 一 ’

一
奋 {

’ `

一
-

-

一

根据工伤保险的性质
,

主伤补偿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姗 {①保障与补偿相结合
。

土伤补偿
,

从

性质上
.

看属于
“

损失补偿
” ,

应包括保险与补偿两方面
。 一

保障是指受保人因工负伤或死亡
,

部分

丧失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

工资收入减少或中断
、
造成经济损失

,

社会保险机构理应给予一定

的经济补贴
,

使其本人或原其供养者大体保持原来的生活水平
;
补偿是指受保人工伤后

,

肢体
、

器官或生理功能受到损害
,

甚至丧失生命
,

给本人身心和象庭造成极大的痛苦
,

社会保险机构

理应给子适当的补偿
、体现对人体生命价值的承认 `因此

,

应对永久伤残者和事故当场 ( 含抢救

中 )死亡者增加二次性补偿项目
。

②补偿本人直接经济损失
。

受保人从事第一职业的工资收人
,

是维持本人及其家属生活
,

进行劳动为再生产的最直接
、

最主要的费用来源
,

当其身受工伤后
,

这部分收人没有或部分减少了
,

形成直接经济损失
,

必须给予适当的补偿愁③伤残冷遇与评残

标准挂钩
。

伤残待遇应根据不向的份残等级确定
,

形成相对合理的移次结构
。

国补偿水平要适

应当前社会生活水准和企业的经济承受能力 、确定待遇水平要兼顾需要与可能、 一方面提高和

增加目前偏低和缺项的待遇 、以维护伤残职工或其遗属的合法权益
;
另一方面充分考虑生产发

展水平和企业经济承受能力
,

在与生产发展相适应的基础上确定各项待遇水平言⑤有利于促进

安全生产
。

补偿待遇应根据本人在发生工伤事故中是杏负有主要责任而有所区别
、

,

这样有利于

增强职工的安全意识
,

重视安全生产
。

澎走工伤预防
、

工伤补偿
、
土伤康复相结合的道路

。

补偿
、

预防
、

康复是工伤保险紧密相晓的三个方面
_

,

三者之向一条龙服务是当今国际工伤保险的潮

流
。

- · -

一
、 一 · -

·
-

一
r 一

卜
一

」 ·
-

一
、 .

一 (五 ) 上伤保险基金筹集原创

“
、 - : - . - . - 、

`

二

工伤保险基金
,

是指为实施上伤社会保险制度而向企业筹集
、

主要用子工伤补偿的专项基

金
。

根据工伤保险的特点 、基金的筹集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

,

①以支定收
,

留有储备
。

一即根据目前由

工伤社会保险机构支付的补偿项日所需支付的补偿金额来筹措保险基金
。

由
一

于土伤事故具有

突发性和偶然性
,

因此基金须留有储备
。 一

②实籽等级差别费率
。

即根据各行业职亚伤害风险程

度划分不同的费率档次
,

风险程度高的行业
.

挤费率相对高些
.

:

风险程度低的行业 、费率相对低

些
。

并根据各企业实际发生的工伤事故频率和费用收支情况
,

定期调整各企亚应交的费率
。

这

种费率机制收费公平合理
,

有利于促进企业安全生产
,

能够为企业和社会所接受
。

国外也多采

角这一原则
。

③保险费由企业交纳
,

列人企业成本子由企业负担保险费
,

是继承了雇主应对工

伤承担补偿责任的传统
。

这笔保险费用属子劳动为更新和再生
一

产的
二

费甩
、
应列入生产成本

。

这

可以促夜企业加强和改善安全卫生设施
、
以

一

预防和减少工伤事故及职亚病的发生
·

,

从而节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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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

降低成本
。

④以企业职工工资总额作为征收保险费的计算基数
。

工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劳动者对社会贡献的大小
。 、

工伤补偿待遇标准是以职工工资作为计发基数
,

所以
,

征收保险费

~ 也应以工资总额作为计算基数
。

工资总额的统计范围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

⑥逐步扩大社

会统筹顶
·

目和统筹范围
。

由现行的 毛伤
“

企业保险
”

转变为
“

社会保险
” ,

这是社会保险改革的 目

标
。

由于职工受以企业为家的传统习惯影响
,

社会保险机构也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

因此
,

这个改革目标不可能一步到位
,

当前宜实行社会管理与企业管理相结合
,

以社会管理为主的过

渡方式
。

社会统筹项 目应由少到多
,

逐步增加
。

统筹范围也应由以地
、

市为单位统筹飞进而扩大

到全省
。

-

三
、

乡镇企业建立工伤保险制度的难点与对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指出
,

要努力推

进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
,

改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制度
。

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 》也指出
,

要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险制度
。

无

论从国家大政方针
,

还是从乡镇企业发展的实践看
, .

布乡镇企业建立工伤保险制度已显得十分

必要
。

目前
,

在乡镇企业 比较发达的地区已进行了工伤保险改革试点
。

广东省人民政府于 1 9 9 2

年 1 月 17 日和 4 月 3 日相继颁布的 《广东省企业职工社会工伤保险规定 》和 《广东省企业职工

社会工伤保险规定实施意见 》中已明确规定乡镇企业必须参加工伤保险
。

但从其实施状况和整

体上分析
,

在乡镇企业开展工伤保险工作还有一定的难度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 乡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险意识淡薄
,

是开展工伤保险工作最大的阻力
。

由于乡镇企业经

济类型繁多
,

行业十分复杂
,

且企业主和职工的文化素质较低
,

其管理还停留在传统的家长式

水平上
。

企业主既是企业财产所有者
,

同时也是企业 的经营管理人一心只想多盈利
,

多赚钱
,

出了工伤事故
,

能推则推
,

不能推则赔
,

不 出工伤事故钱是我的
,

总比白交 (保险费 )好
。

认为工

伤社会保险实行基金统筹是吃
“

大锅饭
” ,

搞
“

一平二调
” ;还有些企业为员工投了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
,

就以为参加了工伤保险
。

基于这些模糊认识
,

给乡镇企业开展工伤保险工作造成了较大

的阻力
。

(
一

二 ) 乡镇企业经营不稳定
,

且事故多
,

社会机构不愿意承保
,

使工伤保险工作难以开展
。

由

于乡镇企业丫般管理水平较差
,

工伤事故发生频繁
。

特别是从事采矿
、

采煤
、

采石
、

建筑
、

冶炼
、

化工和烟花爆竹等生产的企业
,

职业伤害风险大
,

工伤事故多
,

社会保险机构不大愿意承保
。

另

外
,

乡镇企业点多
、

面厂
` ,

主要分布在广大农村乡镇
, 一

平均一个乡镇企业只有几名到十几名职

工
,

这给工伤保险基金的征集
、

支付和管理带来一定的难度
,

使社会工伤保险机构难以全面向

乡镇企业开展工作
。

(三 )社会工伤保险的手续繁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工伤保险工作的开展
,

从广东省开展的

社会工伤保险业务分析
,

从企业投保
,

申报缴费
,

申报工伤
,

到领取工伤保险金
,

普遍反映手续

较为繁琐
· ,

企业要安排专人负责此项工作
。

乡镇企业管理人员本来就少
,

过繁的手续使一些乡

镇企业望而却步
。

通过上述分析
,

我们认为在乡镇企业开展工伤保险工作势在必行
。

妥善处理 乡镇企业的职

工工伤保险问题是保护
、

支持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环节
。

对于在乡镇企业开展工伤保险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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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问题
,

必须制订相应的对策
,

应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

(一 )加强工伤保险知识宣传
,

增强职工保险意识
。

深入到乡镇政府
、

乡镇企业
,

着重宣传工

伤保险政策
、

法规
,

宣传具体的工伤保险的实施办法
,

说明工伤社会保险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的区别
。

如广东省东莞市是乡镇企业参加工伤保险工作较好的一个地区
,

市社会保险机构在

《东莞市职工社会工伤保险暂行办法 》颁布前后
,

通过报纸
、

电视
、

电台和张贴宣传资料等各种

形式
,

宣传改革工伤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和意义
,

宣传新的社会工伤保险办法
。

同时
,

他们深入到

乡镇政府
、

乡镇企业进行宣传
,

运用典型事例解释工伤法规
,

收到很好效果
。

截止 1 9 9 2 年底
,

乡

镇企业参加工伤保险的单位 9 1 7 4 个
,

占全市乡镇企业总数的 90
.

5%
。

宣传工伤保险知识
,

增

强社会保险意识
,

争取各级领导和企业主的支持
,

是开展工伤保险工作的关键
。

(二 )完善各级社会保险机构的自身建设
,

是搞好工伤保险的基础
。

由于乡镇企业点多面

广
,

大多分布在乡镇 (区 )农村
,

工伤保险基金的征集
、

支付和管理等大量日常工作主要在基层
。

因此
,

建立健全各镇区社会保险管理所
,

配备适当适量的人员处理日常工作
,

形成社会保险网

络
,

就近征集资金
,

处理工伤事故和支付待遇
。

这样既方便了乡镇企业
,

又明显提高工作效率
。

(三 )应简化工伤保险手续
。

乡镇企业职工一般是亦工亦农
,

流动性较大
。

乡镇企业的劳动
、

工资
、

经营和管理一般较为灵活
,

管理人员较少
。

为有利于在乡镇企业中开展工伤保险
,

应简化

目前的社会工伤保险手续
,

其保险费的收缴和补偿金的支付
,

可借鉴人民保险公司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的有些管理方法
。 、

总之
,

工伤社会保险制度在乡镇企业全面实施
,

是一个逐步推赶的过程
。

在这个过程中
,

针

对乡镇企业的特点
,

在管理上制订相应的政策措施
,

最终将在乡镇企业实行一套完善的工伤保

险制度
,

以促进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

本课题组成员
:

刘 中荣
、

吴伯威
、

吴中宇
、

倪宁强
。

1 9 9 4 年 1 1 月

执 笔
:

吴中宇

责任编辑
:

张志敏

新 书 讯

△李强著《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 》由中国经济出版社 1 9 9 3 年 8 月出版
。

全书 35 万字
,

定价 1 2
.

0 0 元
。

△郑杭生
、

李强等著《社会运行导论—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签本理论的二种探索 》由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 9 9 3 年 4 月出版
。

全书 42
.

9万字
,

定价 10
.

00 元
。

△ 《经济与文化 》第一辑《大浪潮 》 (胡伟希主编 ) 已由当代中国出版社 1 9 9 4年 9 月出版
。

全

书 2 3 万字
,

定价 1 2
.

5 0 元
。

( 张 )


